关于举办第四届语言文字工作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浙语〔2012〕2号

各市（高校）语委，省语协各会员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省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努力探索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新方法和新机制，提高语言文字骨干队伍的科研素质和管理水平，推动语言文字事业更加科学、规范、合理、有序地发展，省语委和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决定联合举办浙江省第四届语言文字工作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论文范围

论文内容可以涉猎语言文字工作的方方面面。可以是语文生活的基本状况调研，语言文字热点问题分析，也可以是语言文字工作中重点、难点问题的对策研究等。

二、论文要求

1.论文应当具有时代性、科学性、创新性和实用性，力求理论联系实际，提出的问题有现实性、普遍性，对策有原创性和可行性。

2.论文应当主题突出，论点鲜明，论据充分，逻辑严密，语言简洁流畅。

3.参评论文应未经发表、未参加过任何评选活动，字数在5000字以内。

三、参评程序

由各市、有关高校语委组织初评，6月底前将参加复评的论文送省语委办公室。每市选送参加复评的论文5—8篇，高校每校2—3篇，协会会员（单位）的论文统一参加各市（高校）的初选。省语委、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将组织专家在今年暑期进行复评。

四、奖项设置

本次评选设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获奖论文将结集出版。

本次论文评选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则，严禁弄虚作假，严禁抄袭。希望各单位及时将通知传达落实，发动广大语言文字工作者、爱好者踊跃参加。

附件：

1.论文格式要求
2.第四届语言文字工作优秀论文参评申请表
3.送评论文汇总表
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者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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